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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A4_96_E6_c80_323191.htm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

免税商品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2006年4月3日 汇

发[2006]16号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

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；各中

资外汇指定银行： 为满足可购买免税商品的出、入境人员在

境内免税商店购物消费需要，便利免税商品行业的经营服务

，适应商务、旅游等人员往来的发展，现就改进免税商品外

汇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 一、本通知所称“免税商品”是

指免税商品经营单位、免税商店按照海关总署核准的经营品

种，向海关总署规定的特定对象销售的进口及国产商品，包

括免税品和免税外汇商品。 本通知所称“免税商品经营单位

”是指经国务院或者其授权部门批准，具备开展免税商品业

务经营资格的企业。 本通知所称“免税商店”是指经海关总

署批准，由免税商品经营单位在规定地点设立的销售免税商

品的企业。 二、销售免税商品可以外币或人民币标价和结算

。 三、销售免税商品以外币和人民币标价、结算时，应当符

合人民币汇率管理有关规定。 四、免税商品经营单位、免税

商店按照外汇管理部门规定，可以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用

于免税商品结算。 五、免税商品经营单位、免税商店经常项

目外汇账户，按企业实际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100％核定限额

。 免税商品经营单位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收入范围为经营免

税商品的外汇收入及其从属费用，各免税商店划入的外汇收

入等经常项下外汇收入；支出范围为支付购进海关总署核准



经营的境内、外商品的货款及其从属费用等经常项下外汇支

出，经核准的资本项下外汇支出。 免税商店经常项目外汇账

户的收入范围为销售免税商品的外汇收入及其从属费用等经

常项下外汇收入；支出范围为向经营单位支付的进口货款及

其从属费用等经常项下外汇支出，经核准的资本项下外汇支

出。 六、根据国务院关于免税商品经营单位负责进口免税商

品的规定，免税商品经营单位应按照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

进口购付汇手续及核销手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